	Quia poulares of Honorius III 1224
教宗何諾略三世「為了群眾」


	簡 介

早期巡迴的小兄弟，如其他信眾一樣，在堂區聖堂參與禮儀，他們也會偶爾在那裡應邀講道。當一些常久性的寓所或地方逐漸建立後，他們僅有為私人祈禱的祈禱所，；而只有很少的聖堂，交由兄弟們掌管
。然而，由於會中聖職兄弟的數目日漸增多，兄弟們很自然地希望能自行舉行禮儀，以代替外出參與。
這份詔書賦予小兄弟們特權，讓他們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舉行有歌詠團的彌撒及聖教日課，容許他們可以自行獨立舉行禮儀祈禱，猶如隱修院團體一樣。這是在小兄弟會內，日漸趨向聖職化的一個明証。


何諾略，主教，天主眾僕之僕，致全體鍾愛的神子，所有小兄弟會的弟兄們：祝好及宗座遐福。
為了要逃避群眾的囂鬧，那些阻礙你們計劃的生活方式的事，你們熱切尋求有隔離的地方，好能更自由地投入祈禱的神聖寧靜中。為此，對於你們希望有更多祈禱機會的這個合適要求，我們極為關注。因為你們在天主前的代禱，能更有效力地促使你們，藉完善的生活，更堪當領受上主的恩寵。
我們認為，沒有剝削任何人權利的，亦不應拒絕給你們；同時，純真的宗教要求我們，即使是一些屬特惠的事，也要向你們讓步。況且，你們既已宣發並接受了神聖的貧窮，你們不是向我們要求俗世，而是一個為了你們的虔敬的屬神恩惠。為此，藉這些書函所有的權力，我們滿全你們的懇求，那就是：在你們的地方及祈禱所裡，你們可以利用可擕帶的祭台舉行隆重的彌撒，及其他神聖日課，只要不損害區堂的權利
。
因此，不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，左右我們在這封詔書中的核准和特恩，甚或輕率地反對。如有人企圖如此行事，他應知道，他會招致全能的上主和聖伯多祿及保祿宗徒的義怒。
我們在教宗位第九年（1224年），十二月三日，頒發於維雅堤（Rieti）
。
� 多年以來，修會只有一所聖堂，就是即寶尊地聖母堂。直到那時，聖堂的數目，實際上很小。教宗何諾略在前一詔書（Devotionibus vestrae 29.3.1222）中，免除兄弟們遵守禁令的責任，允許他們「在你們聖堂裡，如果你們有的話」舉行彌撒。直到1227年，才有由教宗賜給修會的第一所聖堂（Licet sacrosancta 20.10. 1227）。


� 在另一封詔書中，額我略九世聲明，接受信友的奉獻，十一之物和初熟之果，是堂區聖堂的權利（Nos   attendentes 26.5.1228）


� 額我略九世上任不久，於1227年5月4日，再次頒發同一詔書。如此，又更新了此一特惠。這慢慢擴充至給予兄弟們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埋葬自己的死者（Ita vobis 26.7.1227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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